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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性别平等、发展与和平”的 

大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南北美洲希腊东正教大

主教管区会议和慈幼会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予以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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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作为基督教传统的国际宗教组织，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我们视增强妇女权

能和性别平等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承认自通过《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要》以来，会员国和民间社会组织都取得了进步。千年发展目标促进

了对妇女的赋权。可持续发展目标开放工作组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增强妇女

权能和性别平等问题做出了进一步补充。我们支持不断加强国际社会付出的努

力，通过决定性的目标和指标来确保妇女和女童的权利，但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

做。妇女必须在各级全面参与制定下一个发展议程。 

 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必须解决阻碍所有人、特别是妇女和女童发展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平等享受教育、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保健以及获得洁净水和卫

生。极端贫穷在妇女中泛滥，女性在参与私人和公共领域方面遭受不平等，这些

问题也阻碍了所有人的发展。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把屡禁不止的暴

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确定为克服这些障碍的最大威胁，并指出这种暴力削弱并

抵消了所有人权的实现。 

 我们重申有志于增强全世界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保护所有人享有和平、安全

和自由的权利。无论男女，所有人都有权活得有尊严。我们坚持认为，在牢记和

尊重妇女和男子在文化、习俗和传统范围内做出的独特贡献的同时，只能以和平

的方式追求平等和承认这一普遍的尊严。 

评估暴力侵害妇女问题 

 对妇女的身体和精神暴力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家庭暴力、武装冲突暴力、

强奸和性侵犯、移徙过程中的暴力、贩运妇女和女童以及极端贫穷状况。一切形

式的暴力最终都将导致对妇女的压制、否认妇女的表达权和其全面参与家庭、社

区和政府生活的权利。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必须在社会各级得到系统化的解决。 

 通过采集到的数据并不能充分传达或说明遭受暴力的人在身体、情感、生理、

精神和社会上蒙受的后果，但是，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研究的确提供了证据，

证明妇女和女童不成比例地承受了多种形式的野蛮行径，其中一些是以文化为基

础的。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的统计数字来自以下来源： 

 (a)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全世界有 35%的妇女经历过身体和/或

性暴力。在一些国家的研究中，70%的妇女经历过亲密伴侣暴力； 

 (b) 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科学数据审查得出结论，认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

“具有流行病特征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c)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指出，大约五分之一的妇女曾举报遭遇强奸，42%以

上的受害者首次被强奸时不足 18 岁； 

 (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称，全世界大约有 1.2 亿女童曾经历过强迫性交

或其他强迫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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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来自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表明，全球预计有 2 090 万强迫劳工，其中妇

女和女童占 55%；预计性剥削受害者为 480 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 98%； 

 (f) 据美国国务院称，每年国际边境被贩运的人口在 600 000 到 800 000 人

之间，70%以上被贩运人口为女性，其中很多遭受了身体侵害或性侵犯； 

 (g)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大批妇女被卷入人口贩运，其中既

有受害者也有实施者。女犯对人口贩运中起着突出的作用，特别是在受害者为逃

避受害而成为实施者的情况下； 

 (h) 《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指出，现代冲突和战争中绝大多数伤

亡人员为平民妇女和儿童，蓄意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通常作为战争武器和

达到政治和/或军事目的的手段。 

 只有铲除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才能实现变革性的发展议程。如果受

到痛苦经历的影响，或者对迫近的暴力感到恐惧，妇女和女童就不可能享受自由

的生活。系统地使用暴力使受害者无法完成每天的工作。保护妇女和女童、珍视

她们在家庭内外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 

 本着爱和谦逊的精神，我们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压制妇

女、禁止其全面参与社会、工作场所的歧视、性骚扰和性侵犯、强奸和谋杀。研

究显示，妇女和女童不成比例地成为这种暴力的受害者。我们有责任帮助创造一

种普遍的文化，谴责所有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的行为，保护她们免遭野蛮行径。

这种文化能保持我们的人性和普遍的人格尊严。 

建议 

 我们认为，必须将消除性别不平等、促进增强妇女权能的承诺纳入强大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在承认我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同时，我们建议会员国和

民间社会合作伙伴： 

 铲除公共和私人部门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和虐待行为，

包括以性剥削和/或强迫劳动为目的的人口贩运，特别是在军事和政治冲

突中 

 通过实现充分和创造性就业，包括同工同酬以及为所有妇女提供体面、

性别平等的工作，消除极端贫穷在女性中间的泛滥情况 

 确保提供公共服务，实行财政、薪资和社会保护政策，以逐步实现更大

程度的性别平等 

 通过在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决策中提供平等的领导机会，确保妇

女全面、包容和有效地参与 

 实行司法改革，在使用经济资源、掌握土地和其他形式财产、遗产和自

然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获得金融服务方面赋予妇女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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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避免软性法律机制 

 加强以往通过的保护妇女和女童免于一切形式暴力的立法政策 

 通过并加强健全的政策和可执行的立法，促进性别平等，在各级增强所

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  

 

 


